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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若干意见
 
各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共泉州市委 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意见》（泉委〔2016〕18号），推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调动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扎实推进“创新型”城区建设，根据国家有关科技法律法规和省、市有关科技政策，结合我区实际，对泉洛政文〔2015〕20号文件进行修订，制定本意见。
一、培育科技创新龙头企业
1.扶持创新型企业。对获得“国家创新型企业”“福建省创新型企业”称号的企业，分别给予20万元、10万元的奖励。
2.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对新认定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20万元, 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10万元（己获入库补助给予5万元），对重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5万元。
3.培育和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对新列入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的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5万元；对年纳税增长超10%的入库企业一次性给予当年企业应纳所得税额5%奖励，最高不超100万元；对于从洛江区外整体迁入我区且在有效期内完成落户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一次性补助50万元。本款执行时间至2020年10月16日。
二、推动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4.支持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行业技术开发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的单位分别给予30万元、10万元、5万元的奖励。对新认定的省新型研发机构、市新型科研机构的单位分别给予10万元、5万元的奖励。
5.促进研发与检测服务平台建设。对新认定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省级重点实验室分别给予30万元、10万元的资金扶持。
6.加强科技孵化基地建设。进一步完善区科技孵化器基础设施建设，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和市级科技孵化器分别给予奖励30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
7.推进创新创业载体的建设。对新认定的市级以上的众创空间给予资金扶持，标准按照《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泉洛政文〔2015〕141号）执行。
三、鼓励企业技术创新
8.加强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对纳入省级以上科技计划的企业研发项目及资助金额50万元以上的市级科技计划的企业研发项目，按上级扶持资金总额10%的比例给予资金配套。对企业的研发经费进行分段补助，补助标准按照《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分段补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闽政〔2017〕8号）执行，执行时间至2020年6月20日。
9.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项目，分别给予特等奖100万元、一等奖50万元、二等奖30万元的奖励；对获得省科技进步奖的项目，分别给予一等奖20万元、二等奖15万元、三等奖10万元的奖励；对获得泉州市科技重大贡献奖和泉州市科技创业奖，分别给予15万元、10万元奖励，对获得泉州市科技进步奖的项目，分别给予一等奖10万元、二等奖5万元、三等奖3万元的奖励。
四、健全科技服务体系
10.加强对企业创新的金融支持。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创新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特别要为纳入国家和省、市立项的高新技术项目积极提供信贷支持。
11.落实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所得税税前抵扣力度，企业为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5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的成本的150%在税前摊销。科技型中小企业加计扣除政策，按《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财税〔2017〕34号）规定，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的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执行时间至2019年12月31日。允许企业研究开发仪器设备加速折旧。
12.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区财政局要把该项鼓励创新专项经费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不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确保财政科技投入逐年稳步增长。
五、附则
13.同一项目多级获奖的，按最高标准奖励。
14.各类创新平台以首次批准确认给予奖励，年度动态管理审核和重新确认不再奖励（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除外）。
15.凡产生污染物超标排放，“三合一”整改不达标、恶意欠薪、偷税漏税、构成重大危险源而未按要求评价登记的企业（单位），自被查出（或发现、认定）直至整改达标或按规定接受处罚之日起的两年内，不予享受任何鼓励扶持政策。
16.本意见所提及的项目和荣誉、称号，指本意见实施起本区内企业单位所承担的项目或取得的荣誉、称号。
17.本意见所涉及的奖励经费由洛江区财政局专项列支。
18.本意见由区科技和知识产权局、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19.除特别说明条款外，本意见自2018年1月28日起实施至2020年12月31日，2018年1月1日 至2018年1月27日有关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见参照本意见施行。《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若干意见》（泉洛政文〔2015〕20号）同时废止。
 
 
 
                              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
2017年12月28日   


抄送：区委各部门，省市属驻洛各单位，各群团组织，区人武部。
      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法院，区检察院。
  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2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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